
茂名市人民医院
2026年度下水道排污系统清淤项目

1、 公司资质要求：
1. 营业执照范围包含：化粪池清理、水污染治理、水污染处理内容之一。
2. 公司要求至少2名员工持有管道疏通、下水道工作、污水处理或有限空间安全操作证书之一（证书必须符合清淤行业标准）。
3. 公司须持有一台真空吸污车（装载容量达12吨）和高压水射流清洗机（压力通常在14~21MPa之间）专业设备。
2、 服务范围：
院本部、新福门诊以及水东湾分院内的所有沙井、化粪池和地面排污管道。
3、 响应要求：
1. 提供7×24小时应急响应服务，确保人员在30分钟内抵达现场处置。  
2. 当医院提出沙井、化粪池的改造或修补等需求时，供应商须于30分钟内作出响应，并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协助处理。  
3. 遇强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天气时，中标公司应全力配合并协助我院开展清淤及排污工作；一旦启动台风Ⅱ级预警，公司须提前将吸污车调度至我院，保障设备随时可投入使用。
4、 工作要求
1. [bookmark: _GoBack]每月对我院沙井及化粪池开展巡检工作，一旦存量超过总容量的三分之二，须立即实施清掏作业，以保障排污管道及沙井的畅通，防止污物溢出(污物包括：排泄物、悬浮物、垃圾袋、纸、等管道内所有物品)。此外，每月应提交检查台账及工作总结。  
2. 施工安全要求：施工人员进场作业前，须完成作业环境的封闭隔离，保障人员安全及施工环境安全，规避毒气泄漏、人身伤害及物品损坏风险。若因中标公司自身原因导致上述安全问题，相关责任由其自行承担。  
3. 施工完毕后，须对作业现场进行清理。若施工造成我院环境受损，中标公司须将其恢复至原始状态，或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  
4. 施工期间，抽取的污染物须严格依照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处理。若因违反规定被监管部门处罚，相关责任由中标公司承担，与我院无关。  
5. 若中标公司导致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或未通过环保部门评估，须承担相应责任及全部经济损失。  
6. 合同履行期间，中标公司应秉持严谨负责的工作精神与严格的工作态度，积极响应我院工作人员的各项工作要求。若出现不合作、不响应等行为，且情节严重导致环境污染、下水道堵塞、工程整改延期并造成经济损失的，须承担相应责任及全部经济损失。  
7. 若中标公司累计出现3次及以上未及时响应、3次及以上未完成现场清淤工作的情况，我院有权解除合同。
5、 责罚条例
1. 中标公司未能及时提供服务响应的，扣除合同总额1%处罚金/次。
2. 因中标公司自身施工原因造成患者投诉的，扣除合同总额1%处罚金/次。
3. 中标公司施工过程中出现员工服务态度差、不听指挥、顶撞我院员工、与我院员工发生激烈争吵的，扣除合同总额2%处罚金/次。
 


